
南京市政府采购合同

项 E哥纫司墁手: JSZC-320115一 NJRC一C2026— 0005

项目名称:宁芫铁路扩能改造项目征迁建筑垃圾资源

化处置

采购单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谷里街道办事处

成交单位:南京宁正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⒛⒛年 4月 ⒛ 日

丿
f
【

v
、



采购人叫以下简称甲方)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谷里街道办事处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科创中心

供应商:(以下简称乙方卜 南京宁正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星辉社区铺头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按照采购项目的采购结

果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内容 :

(— )乙方负责甲方的 “宁芜铁路扩能改造项目征迁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
”
的月艮务。

1.服务内容:如下。

注:具体以甲方采购文件及乙方磋商响应承诺为准。
(二 )下列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部分 :

① 成交通知书 ;

② 乙方的磋商响应文件 ;

③ 乙方在采购响应过程中所作的其它承诺、声明、书面澄清等 ;

④ 采购文件及其附件 :

⑤ 合同附件。

以上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条 服务期限 :

(一 )进场时间:⒛26年 豇月廴日。
(二 )服务期限:⒛26年 三月廴日至⒛27年 且月鱼日,365个工作日。

第三条 价格与支付 :

(一 )合同价格按此次中标价执行,合同总金额为:3828O00,00元 。
1.结算方式:由 乙方的成交含税 (6%)单价乘以甲方确认后的实际工作量按实结算,运

距暂定” 公里,超出部分运距费用由投标单位自行承担,不足 22公里按实际运距结算。结

算价超出合同价的按合同价结算,低于合同价的按实结算,最终价格以审计结果为准。
2.如乙方磋商时的最终报价相比首轮报价进行下浮 ,含税单价以乙方最终报价等比例下

浮后的为准。

3.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乙方不得再要求追加任何费用。乙方所报价格在合同实施期间

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动。

(二 )合同价款的支付及付款方式 :
1,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甲方自行支付,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
2.付款周期:合同价款分两年支付,第一年付已完成产值的 80%,第二年按审定价付

尾款。本项目竣工验收后乙方按照街道送审时限规定提交结算审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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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内容 工作量 备注

1
建筑垃圾清运、资源

化利用处置
33000口屯 预估

2 税金 6% 不可竞争



(三 )根据国家现行税法对甲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税费均由甲方承担;根据国家现行税

法对乙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承担,本项目合同价款按 GO/o税率计算 ,

若供应商因自身原因 (如为小规模纳税人)无法开具 GO/o增值税发票,税前单价不变,含税

价 =成交的税前单价 × (1+实际开票税率 )。 采购人按供应商实际开出的增值税发票重新

计算结算价款。

第四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权利义务 :

(1)检查监督乙方服务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情况 ;
(2)法规、政策规定由甲方承担的其他责任。

2.乙方权利义务 :

(1)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本合同的规定及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服务方案、资金

使用计划等工作目标 ;

(2)法规、政策规定由乙方承担的其他责任。
(3)合同履行期间,乙方应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相关规定,乙方或乙方员工造成的损坏 ,

发生交通事故等责任均由乙方承担,与 甲方无关。

3.为维护公众、甲方的合法利益,在不可预见情况下,如发生煤气泄露、漏电、火灾、

水管破裂、救助人命、协助公安机关执行任务等情况,乙方因采取紧急避险措施造成财产损

失的,按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4.乙方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与甲方以外的第三方的任何纠纷 ,由 乙方自行解决并承担

相应责任,与 甲方无关。前述纠纷包括但不限于乙方施工所产生的债务、对他人的侵害以及

乙方所聘用人员所受伤害等。如因为乙方原因导致甲方介入乙方的纠纷事宜,相关费用由乙

方承担,包括但不仅限于法院诉讼费及律师费、担保费等。
5.乙方确保聘用的全部施工人员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要求,施工前进行安全培训,严

禁拖欠员工工资等费用。

6,本项目履行过程中所需材料均由乙方进行采购,所有材料均应提供产品合格证明,并

由甲方验收监督,不合格材料严禁使用。项目所需施工设备由乙方自备,乙方自备各种专皿

维修设备及工具应放置妥当,施工现场必须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围栏等,执行安全施工规范 ,

文明施工。

7.在履约过程中,乙方必须满足上级单位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五条 质量保证

1.乙方提供的服务必须与采购文件各项要求相一致,并且符合国家或行业有关部门最新

颁布的标准及规范,各标准不一致的,以较严标准为准。
2.各项承诺指标及所采取的措施具体以甲方招标文件及乙方投标承诺为准。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甲方违反合同约定,未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应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

2.乙方无正当理由,违反本合同的有关规定,未能达到规定管理目标及质量保证的,甲

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甲方有权视情况单方解除合同,造成甲方经济损失

的,乙方应向甲方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担保服务费等。
3.乙方未能按甲方要求的时间完成项目并经验收合格的,每逾期一日,应按应付价款的

万分之四支付违约金,不设上限。若逾期超过 10天未完成的,应视为乙方根本违约,甲方
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书面通知乙方,且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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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乙方在承担上述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甲方解除合

同的除外 )。 甲方未能及时追究乙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不表明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项或

其他违约责任。

第七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l。 除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 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

同。

2.本合同终止时,乙方应撤出现场,协助甲方作好服务的交接和善后工作,配合甲方移

交项目的全部档案资料等。

第八条 合同的转让

1,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

1.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

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 (D种方式解决争议 :

(1)向 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2)向南京市仲裁委员会按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2,在仲裁期间,本合同应继续履行。

第十条 诚实信用

1.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和承诺履行合同,不向甲方进行商业贿赂或

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一条 通知送达

1,本合同所载地址、联系电话均为约定送达方式 (包括法院的诉讼文书),任何一方发生

变化应提前 5日通知对方,否则,由此引起无法送达的后果,由未履行通知义务的一方自行

承担,文书退回之日或留置之日即视为送达成功。

第十二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矣客晷Ξ窜型衾务最鼋晷囊哭蜇僵笈璧抚代表人签字并

法定代表人噩镶蔌代表鬣黛l 亵押'I   
法定代表人巅揄

纳税人识别鼍t`群搬.ェ     '   纳税人识别号:

开户行及账号:′WP胛:  ,=矿     开户行及账号:

电 话:               电

签订日期: 2026年 4月 20日

1,不含同一式捌份 ,具石同等昀法律效亥
2,本合同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雪

∶∶∶i∶∶±i∶∶i∶帚∴溘噬蔷甜摹爸重薷褒匕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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